福州市引进特级人才工作绩效评估方案
　　本方案针对全职创新类、全职创业类及柔性引进类特级人才团队的在榕工作成效进行评估。柔性引进类的特级人才团队，经“一事一议”确定项目经费补助总额后，按本方案进行评估。
　　一、评估方式
　　考核评估实行打分制，分为人才引进培养、创新项目实施与科技平台建设、项目成果产出三项指标，每项指标按A、B、C、D四档进行划分。
　　二、评估内容
	考评指标
	细分指标

	人才引进培养
	1.新增引育全职人才数量

	
	2.柔性引进人才数量

	
	3.人才平台建设数量

	创新项目实施与科技平台建设
	1.策划或承担重大项目/课题的数量

	
	2.搭建科技创新平台的成效

	
	3.转化科技成果数量

	
	4.特级人才团队在榕投入



	项目成果产出
	1.带动效应情况

	
	2.营业收入情况

	
	3.发明专利情况

	
	4.企业对地方财政贡献


　　三、经费拨付
　　项目经费实行分期拨付，原则上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5年，特级人才来榕创新创业，落地后即给予项目资金总额的20%作为启动资金，第一年共拨付总额的40%，剩下的60%，在项目完成后，由特级人才团队向市科协提出绩效考评申请，并根据考评结果拨付相应比例金额。
	项目资金补助总额

	40%
	60%

	来榕创新创业第一年内拨付
	根据人才引进培养、创新项目实施与科技平台建设、项目成果产出三项指标评估
	拨付剩余资金的100%：三项指标皆为A档

	
	
	拨付剩余资金的70%：有两项指标为A档

	
	
	拨付剩余资金的50%：三项指标皆为C档及以上

	
	
	不再拨付剩余资金：未满足以上三类目标绩效的情况


　　三项指标皆为A档，拨付剩余资金的100%；有两项指标为A档，拨付剩余资金的70%；三项指标皆为C档及以上，拨付剩余资金的50%；未满足以上三类目标绩效的情况，不再拨付剩余项目资金。
　　四、评估细则
　　（一）全职创新类/柔性引进类评估细则
　　1.人才引进培养
	细分指标
	考评内容
	得分标准

	新增引育全职人才数量
（上不封顶）
	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A类人才
	每引进或培育1名，得9分

	
	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B类人才
	每引进或培育1名，得6分

	
	其他高级人才
	每引进或培育1名，得3分（封顶30分）

	
	相当于福建省产业领军团队
	每引进或培育1支，得10分

	柔性引进人才数量
（30分）
	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A类人才
	每帮助我市企事业单位与1名专家开展实质性合作、签订协议并通过验收认定，得6分

	
	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B类人才
	每帮助我市企事业单位与1名专家开展实质性合作、签订协议并通过验收认定，得4分

	
	其他高级人才
	每帮助我市企事业单位与1名专家开展实质性合作、签订协议并通过验收认定，得2分



	人才平台建设数量
（上不封顶）
	新增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每帮助我市1家企业建站，得20分

	
	新增省级博士后创新基地
	每帮助我市1家企业创建基地，得5分


　　A档：85分及以上；B档70-84分，C档60-69分，D档0-59分。
　　①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ABC类人才：参照《福建省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提供相关人才项目入选文件或发表论文等证明材料即可在评估时直接认定。
　　②其他高级人才主要包括：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C类人才、市校企三方合作引进人才、在站博士后、全日制博士、全日制硕士的副高及以上职称、高级技师以上高技能人才等。
　　③相当于福建省产业领军团队：符合《福建省产业领军团队遴选和支持办法（试行）》规定的项目领域、领军人才、团队成员、研发水准、企业条件有关要求。
　　2.创新项目实施与科技平台建设（共100分）
	细分指标
	得分标准

	特级人才或团队成员在榕
策划或承担重大项目/课题的数量
（30分）
	获国家级项目2项及以上或国家级课题4项及以上；或获国家科技奖励1项及以上或省级科技奖励一等奖1项及以上（24—30分）

	
	获国家级项目1项及以上或省级重大项目、揭榜挂帅项目2项及以上；或获省级科技奖励二等奖2项及以上（21—23分）

	
	市级重大项目或揭榜挂帅项目2项及以上；或获省级科技奖励二等奖1项及以上（18—20分）

	特级人才领衔在榕搭建的
科技创新平台
（30分）
	领衔搭建的创新平台作为牵头单位获评国家重点实验室、各部委创新中心等其他同等级别平台（24—30分）

	
	领衔搭建的创新平台作为牵头单位获评省级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或省级各委办厅创新中心等其他同等级别平台（21—23分）

	
	领衔搭建的创新平台作为牵头单位获评市级行业技术中心、现代农业创新基地或市级各委办局创新中心等其他同等级别平台（18—20分）

	特级人才或团队成员在榕转化科技成果数量
（40分）
	特级人才或团队成员在榕转化科技成果数量10项及以上/年或技术交易额达500万元（含）以上/年或发明专利10项及以上/年（32—40分）

	
	特级人才或团队成员在榕转化科技成果数量5项及以上/年或技术交易额达300万元（含）—500万元/年或发明专利5项及以上/年（28—31分）

	
	特级人才或团队成员在榕转化科技成果数量3项及以上/年或技术交易额达200万元（含）—300万元/年或发明专利3项及以上/年（24—27分）


　　A档:81—100分，B档:71—80分，C档:60—70分，D档0—59分。
　　3.项目成果产出
	细分指标
	得分标准

	带动效应
（上不封顶）
	帮助企业成功转型为规上工业高技术产业企业得5分/家，帮助企业新研发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得2分/项；特级人才作为团队领军人才或第一、二核心成员获批省级产业领军团队得15分

	营业收入
（30分）
	在榕特级人才团队与福州企业合作累计新增的营业收入得分，每实现营业收入100万元得1分

	发明专利
（20分）
	以在榕创新主体或合作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身份申请与在榕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数量计分，发明专利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得1分/项，获得授权得3分/项


　　A档：85分以上（含85分），B档：70—84分，C档：60—69分，D档0—59分。
　　（二）全职创业类评估细则
　　1.人才引进培养
	细分指标
	考评内容
	得分标准

	新增引育全职人才数量
（上不封顶）
	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A类人才
	每引进或培育1名，得9分

	
	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B类人才
	每引进或培育1名，得6分

	
	其他高级人才
	每引进或培育1名，得3分

	
	相当于福建省产业领军团队
	每引进或培育1支，得10分

	柔性引进人才数量
（30分）
	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A类人才
	每帮助我市企事业单位与1名专家开展实质性合作、签订协议并通过验收认定，得6分

	
	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B类人才
	每帮助我市企事业单位与1名专家开展实质性合作、签订协议并通过验收认定，得4分

	
	其他高级人才
	每帮助我市企事业单位与1名专家开展实质性合作、签订协议并通过验收认定，得2分

	人才平台建设数量
（上不封顶）
	新增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每帮助我市1家企业建站，得20分（得分不少于20分）

	
	新增省级博士后创新基地
	每帮助我市1家企业创建基地，得5分


　　A档：85分及以上；B档：70—84分，C档：60—69分，D档0—59分。
　　①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ABC类人才：参照《福建省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提供相关人才项目入选文件或发表论文等证明材料即可在评估时直接认定。
　　②其他高级人才主要包括：相当于福建省高层次C类人才、市校企三方合作引进人才、在站博士后、全日制博士、全日制硕士的副高及以上职称、高级技师以上高技能人才等。
　　③相当于福建省产业领军团队：符合《福建省产业领军团队遴选和支持办法(试行)》规定的项目领域、领军人才、团队成员、研发水准、企业条件有关要求。
　　2.创新项目实施与科技平台建设（共100分）
	细分指标
	得分标准

	特级人才或团队成员在榕策划或承担重大
项目/课题的数量
（25分）
	承接国家级/部委级产业转化项目3项及以上；或承接国家级/部委级产业转化项目1项及以上且承接省级重大项目3项及以上；或获国家科技奖励1项及以上或省级科技奖励一等奖1项及以上（21—25分）

	
	承接国家级/部委级产业转化项目2项及以上；或承接国家级/部委级产业转化项目1项及以上且承接省级重大项目1项及以上，市级重大项目1项及以上；或获省级科技奖励二等奖2项及以上（16—20分）

	
	承接国家级/部委级产业转化项目1项及以上；或承接省级重大项目1项及以上且承接市级重大项目1项及以上；或获省级科技奖励二等奖1项及以上（11—15分）

	特级人才领衔在榕搭建的科技创新平台
（25分）
	领衔搭建的创新平台作为牵头单位获评国家重点实验室、各部委创新中心等其他同等级别平台（21—25分）

	
	领衔搭建的创新平台作为牵头单位获评省级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或省级各委办厅创新中心等其他同等级别平台（16—20分）

	
	领衔搭建的创新平台作为牵头单位获评市级行业技术中心、现代农业创新基地或市级各委办局创新中心等其他同等级别平台（11—15分）

	特级人才或团队成员
在榕转化科技成果数量
（30分）
	特级人才团队在榕转化科技成果数量10项及以上/年或技术交易额达500万元（含）以上/年或发明专利10项及以上/年（26—30分）

	
	特级人才团队在榕转化科技成果数量5项及以上/年或技术交易额达300万元（含）—500万元/年或发明专利5项及以上/年（21—25分）

	
	特级人才团队在榕转化科技成果数量3项及以上/年或技术交易额达200万元（含）—300万元/年或发明专利3项及以上/年（16—20分）

	特级人才或团队成员
在榕投入
（20分）
	固定资产投入或其他非科技投入3亿元以上；或总计吸引投资（不含福州市各级政府资助款项）3亿元以上（18—20分）

	
	固定资产投入或其他非科技投入2亿元以上；或总计吸引投资（不含福州市各级政府资助款项）2亿元以上（15—17分）

	
	固定资产投入或其他非科技投入1亿元以上；或总计吸引投资（不含福州市各级政府资助款项）1亿元以上（11—14分）


　　A档:81—100分，B档:71—80分，C档:60—70分，D档0—59分。
　　3.项目成果产出
	[bookmark: _GoBack]细分指标
	得分标准

	带动效应
（上不封顶）
	按照特级人才为主要股东培育孵化的企业创新发展情况得分，企业在境内外实现上市得30分/家，企业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或省级产业领军团队，或成为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高技术产业企业得15分/家，企业获评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得5分/家

	营业收入
（30分）
	按照特级人才为主要股东培育孵化的企业在考核期内累计产生的主营业务收入得分，每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0万元得1分

	发明专利
（20分）
	以在榕创新主体或合作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身份申请与在榕项目相关的发明专利数量计分，发明专利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得1分/项，获得授权得3分/项

	企业对地方财政贡献
（30分）
	按照特级人才为主要股东培育孵化的企业在考核期内对地方财政的累计贡献得分，每实现对地方财政贡献10万元得1分


　　A档：85分以上（含85分），B档：70—84分，C档：60—69分，D档0—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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